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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云府行复〔2022〕300号

申请人：广州某酒店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广州市白云区应急管理局。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 218号九楼。

法定代表人：李俊敏，职务：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年 5月 20日作出的（穗云-XX）

应急罚〔2022〕棠景-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

复议，本府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穗云-XX）应急罚〔2022〕棠景-XX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

申请人称：

被申请人于 2022年 3月 22日到申请人处进行检查，因当时

还没有及时做消防安全培训与演练的文本存档，被申请人要求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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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立即整改，申请人在接到整改通知书后，也立即与全体在职

员工进行了消防安全知识的培训跟演练并存档。

2022 年 4 月 7 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复查并通过了复

查，并给被申请人提供了相关的资料。在 2022年 5月 9日接收

到被申请人下达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处罚 10000元。申请人

向被申请人提供了申辩书。在 2022年 5月 20日再次接收到被申

请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罚款 8000元。

申请人已经通过整改复查，不理解为何还会进行罚款处罚，

对于消防安全培训，申请人也没有看到被申请人出示给申请人指

标，要求多久做一次消防安全培训跟时间上的限制。对于这些不

作为行为，临时过来检测一下就要做经济处罚，对申请人这些小

企业很不公平。疫情当下，酒店经营艰难，各方面的经济困难，

难以维持正常经营，随时面临停业风险，十几名员工面临失业风

险。疫情期间国家各项对小资小企的帮扶政策，一起面对困难，

共渡难关。

综上所述，请求政府撤销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依法负有对辖区内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管

理、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国务

院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

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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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第六十五条规定：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

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

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

以下职权：（一）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料，

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

处罚的行为，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据此，被申请人作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具有对辖区内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二、申请人未按照规定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演练一案处罚主体适格、办案程序合法。

（一）处罚主体适格

申请人成立于 2019年 1月 31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企业经营范围为住宿业，经营地址在广

州市白云区某路某号 XX铺、XX铺、XX铺、XX铺、XX铺、

XX 铺、XX 铺、XX 铺、XX 铺、XX 铺、XX 铺、XX 铺、XX

铺、XX铺、XX铺、XX铺、XX铺，该主体身份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

位”，且其所在地在被申请人监督管理范围内。

（二）案件调查程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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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3月 22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申请人进行了安全

生产检查，发现该单位存在下列问题：

未按照规定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针对以上问题，执法人员向申请人发出《责令限期整改指令

书》（穗云-XX应急责改〔2022〕棠景-XX号），责令限期改正，

整改期限至 3月 29日。同日，依法对申请人违法行为进行立案。

2022年 3月 22日，执法人员对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代理魏

某进行询问调查，其承认该单位在 2022年 3月 22日执法人员检

查时，未按照规定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2022 年 4 月 7 日，执法人员对申请人进行复查，该单位已

进行整改。

2022 年 5 月 9 日，向申请人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穗云-XX应急罚告〔2022〕棠景-XX号）。

2022年 5月 12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陈述申辩，请求

撤销对该单位的行政处罚。执法人员对申请人的陈述申辩进行记

录。经充分考量申请人提出的《陈述申辩书》，疫情期间为帮扶

企业，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被申请人酌情减少处罚金额，最终对

申请人作出罚款人民币八千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2022年 5月 20日，向该单位直接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穗云-XX应急罚〔2022〕棠景-XX号）和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

通知书。

三、申请人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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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2年 3月 22日的《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

指令书》及 2022年 4月 7日的《现场检查记录》《整改复查意

见书》、整改资料显示，申请人在 2022年 3月 22日执法人员检

查前未按照规定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申请

人委托代理人魏某在 2022年 3月 22日、4月 7日《询问笔录》

中证实了该违法事实。

综上，申请人未按照规定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演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四、行政处罚的法律适用正确，自由裁量适当。

申请人未按照规定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

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

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六项：“生

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六）未按照规定制定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的规定，对

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决定处八千元罚款。

该处罚决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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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依据正确，处罚内容适当。

五、申请人申请复议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提起复议的理由不能成立，答复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只要存在

未按照规定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的违法行

为，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整改与否，并不影响行政机关

对违法行为的认定，影响的只是处罚的幅度。因此，本案《现场

检查记录》《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实申请人存在未按照

规定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的行为，故被申请

人对其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有据。

（二）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在安全生产领域不等于没有社会

危害性。“安全生产无小事”，已发生的多起生产安全事故案件

证明，企业疏忽大意、事前没有按规定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演练的，一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则不懂得自救互援及应急

处置，从而造成人员伤亡和高额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和第九十七条第六项规定是以当事人是否

有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为执法标准，而不是

以是否已造成危害后果为执法标准。

被申请人对该单位进行执法检查时，申请人已实际开业三年

时间，一直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未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未履行应尽的安全生产义务。罔顾企业从业人员及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是一种社会危害性。这种社会危害性虽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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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但是是确实存在的，一旦产生事故，则可能导致群死群伤的

恶性事件发生，并造成大量的人员及财产损失。

（三）申请人的违法状态一直持续，社会危害性长期存在。

根据证据材料显示，申请人自成立至执法人员检查时，一直

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管理办法》等规定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违法状态持续三年多时间，若非被申请人进行巡查，则违法情况

仍将持续。

（四）申请人为一家酒店，经营面积约 1000多平方米，属

于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生产风险高，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对公共

安全具有重大影响，该违法行为不属于情节轻微可免予处罚的情

形。经充分考量申请人提出的《陈述申辩书》，疫情期间为帮扶

企业，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被申请人酌情减少处罚金额，最终对

申请人作出罚款人民币八千元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合情合理合法

的。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对申请人作出处罚款人民币八千元

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

确，请求依法维持。

本府查明：

2022年3月22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前往申请人的经营场所

进行检查，发现申请人未按照规定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演练，并制作了《现场检查记录》。同日，被申请人对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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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未按照规定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的行

为进行立案调查。同日，被申请人作出（穗云-XX）应急责改

〔2022〕棠景-XX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申请人于2022

年3月29日前对存在的未按照规定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演练的问题整改完毕。

同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魏某进行询问，并制

作了《调查询问笔录》，魏某承认（穗云-XX）应急责改〔2022〕

棠景-XX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与申请人存在的问题一致。

2022年4月7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再次前往申请人经营场所

进行检查，作出（穗云-XX）应急现记〔2022〕棠景-837-1号《现

场检查记录》、（穗云-XX）应急复查〔2022〕棠景-832号《整

改复查意见书》，复查情况为：申请人已于2022年3月28日按照

规定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同日，被申请人对魏

某进行询问，魏某表示已按要求整改完毕，并提交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等材料。同日，被申请人将该案延期至90日内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022年5月9日，被申请人作出（穗云-XX）应急告〔2022〕

棠景-XX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申请人其未按照规定定期

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对其作出10000元罚款的行

政处罚，并告知申请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并于同日邮寄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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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2022年5月12日，申请人提交《陈述申辩书》，主要内容为：

申请人已按照被申请人要求进行整改且已整改完毕，现因疫情等

不可控因素，面临经营困难，希望被申请人以批评教育为主，经

济处罚为辅，不再处罚。

同日，被申请人对魏某进行询问，并制作《调查询问笔录》，

魏某表示其于2022年1月1日到申请人处担任店长，原计划于4月

初进行安全消防培训及应急演练，被申请人于3月份前往申请人

处检查，出现安全消防培训及应急演练未能及时记录，现已对存

在问题及时整改，希望被申请人以教育为主，不再作经济处罚。

2022年5月20日，被申请人部分采纳申请人的申辩意见，作

出（穗云-XX）应急罚〔2022〕棠景-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申请人未按照规定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

练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的规

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决

定对申请人作出8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并于同日将上述《行政

处罚决定书》邮寄送达申请人。

另查明，申请人成立于2019年1月31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宋某，住所：广州

市白云区某路某号XX铺、XX铺、XX铺、XX铺、XX铺、XX铺、

XX铺、XX铺、XX铺、XX铺、XX铺、XX铺、XX铺、XX铺、

XX铺、XX铺、XX铺，经营范围：住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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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2年5月20日作出的（穗云-XX）

应急罚〔2022〕棠景-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

复议。

本府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条规定：“……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

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应

急管理部分和其他富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分依法开展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

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

下职权：……（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当场予

以纠正或者要求期限改正；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依

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本案中，被申请人依法具有对辖区内安全生产工作进行

监督管理、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的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

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第九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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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六）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本案中，询问笔录、现

场检查记录、整改复查意见书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申请人存在

未按照规定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的违法行

为，被申请人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

条规定对申请人作出罚款 8000元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

充分、裁量适当，但在适用依据时没有引用具体的项，存在瑕疵，

对此，本府予以指正。关于申请人认为其已计划进行培训，仅是

被申请人在其计划前进行检查导致未及时做文本存档的主张。本

府认为，申请人自 2019年 1月成立至被申请人检查发现存在案

涉违法行为时已达三年，并未提交足以证明其有按规定定期组织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的证据，因此对申请人的上述主

张，本府不予支持。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安全

监管监察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

书，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

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并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应当在收到行政处

罚告知书之日起 3日内进行陈述、申辩，或者依法提出听证要求，

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处罚案件应

当自立案之日起 30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由于客观原因不能

完成的，经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负责人同意，可以延长，但不得超

过 90日；特殊情况需进一步延长的，应当经上一级安全监管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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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部门批准，可延长至 180日。”本案中，被申请人于 2022年

3 月 22 日决定立案调查，于 2023 年 4 月 7 日将该案延期至 90

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依法告知申

请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内容，并告知申

请人享有陈述和申辩权利，在复核纳申请人的申辩意见后，于

2022年 5月 2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直接送达申请人，

程序符合上述规定。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

项之规定，维持被申请人于 2022年 5月 20日作出的（穗云-XX）

应急罚〔2022〕棠景-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

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抄告：广州市应急管理局。


